
附件3
申报材料目录次序

一、基础材料

1.项目申报表（附件3-1）。

2.申报承诺函（附件3-2）。
3.申报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企业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5.项目申请报告，包含企业介绍、业务开展情况，近两年业绩经营情况（企业近两年业务收入、产品销售产值、实现利润、利税总额、资产负债、企业管理制度、部门设置等）。
二、个性材料

6.申报培育扶持限额以上电商企业项目，还需提供（附件3-3）所要求材料。
7.申报培育云南特色电商产业带龙头企业项目，还需提供（附件3-4）所要求材料。

8.申报云品电商供应链及电商产业发展建设项目，还需提供（附件3-5）所要求材料。

附件3-1

项目申报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所属州市
	
	企业性质
	

	开户银行
	
	银行对公账号
	

	企业人数
	合计    人，其中：直接从事电子商务人员     人。

	二、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申请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关键内容
	已完成业绩（或项目投资额）

	例：培育扶持限额以上电商企业
	2025年1—8月网络零售额
	XX万元

	例：培育云南特色电商产业带龙头企业
	2025年1—8月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简述对产业带的带动作用。
	XX万元；同比增长**；对产业带带动作用。

	例：云品电商供应链及电商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有效投资；简述对电商供应链、产业带发展的促进作用。
	XX万元；对电商供应链、产业带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企业资质及商务部门审核情况

	该企业（单位）：

在云南省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从事或应用电子商务。
产权明晰，管理规范，具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无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被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黑名单。

3、未发现企业有涉黑涉恶及重大安全事故问题。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各县（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及推荐意见：

审核人：

审核意见：

（不需盖章）
                年     月     日

	各州（市）商务局审核及推荐意见：

审核人：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2
申报承诺函
云南省商务厅：

本单位承诺，严格按照《云南省商务厅关于开展2025年电商市场主体培育扶持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申报“                  ”项目，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不存在以同一个项目重复申报财政资金的情况，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3
申报培育扶持限额以上电商企业项目

需提供材料
1.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统计数据截图（2025年月报截图或2024年年度入库截图，加盖公章）。

2.企业2025年1—8月网上店铺（平台）销售后台数据截图等佐证材料。需提供店铺与企业证明关系。

附件3-4
申报培育云南特色电商产业带龙头企业项目

需提供材料
1.企业2025年1—8月网络零售额及同比增速。
2.企业2025年1—8月网上店铺（平台）销售后台数据截图等佐证材料。需提供店铺与企业证明关系。

3.需说明申报产业带方向（云茶、云花、云果、云咖等），符合产业方向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占比。产业带动作用，获得的平台、省级部门或州市以上行业产业荣誉认证认可（如平台top商家）。

4.企业2023年以来发展情况，特别是2025年在电商方面的发展情况（请详细编写材料，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经营业绩、市场定位、主要产品及服务、人才团队建设情况、企业在云南省内的行业地位说明（如市场占有率、渠道覆盖、销售网络的广度和深度等）、带动的社会效益说明（如：引领产业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发展情况、农民增收效果、消费者满意度）等）。

5.企业总资产规模、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2025年1—8月纳税申报总体情况说明及证明资料（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附件3-5
申报云品电商供应链及电商产业

发展建设项目需提供材料
1.项目建设的详细情况，包括项目建设内容、时间、地点、投资总金额、申报的有效投资额，购置的资产、硬件和软件配置情况（详细说明资金使用情况），目前完成情况以及投入运营情况等。需附图片佐证。

2.提供项目建设投资的相关备案资料（如：固定资产投资备案证、立项批复、可研批复、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等材料（如：盖章版验收资料、盖章版竣工结算资料、盖章版审计报告）。

3.提供相关投资佐证材料（包括申报的有效投资额的记账凭证、合同、发票、支付凭证（银行回单）等）。注：若存在款项暂未支付或尚未支付的质保金等不能提供支付凭证的情况，需提供暂无支付凭证的情况说明，提供的资料需签字、盖章、日期完整。
4.项目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产值增加情况）、社会效益（如：引领产业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发展情况、带动就业情况、农民增收效果等方面）和企业电商产业链发展前景等材料。

5.限额以上企业证明材料；企业2025年1—8月网络零售情况（绝对值及同比增速等）及佐证材料。（虚构网络零售额的申报主体将直接取消评审资格）

6.申报的有效投资额形成的资产台账（资产台账格式详见附件3-6）及与资产台账对应的资产图片。

附件3-6

申报的有效投资额形成的资产台账

	序号
	资产名称
	所属项目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计量单位
	供应商
	购置金额（万元）
	购置日期
	资产功能
	备注

	1
	
	
	
	
	
	
	
	
	
	

	2
	
	
	
	
	
	
	
	
	
	

	3
	
	
	
	
	
	
	
	
	
	

	4
	
	
	
	
	
	
	
	
	
	

	5
	
	
	
	
	
	
	
	
	
	



